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簡上字第108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邱于珊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林福容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中華民國113年3月

29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簡易庭113年度金簡字第188號第一審判決

（偵查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8955號），提

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邱于珊緩刑貳年。

　　理　由

一、本案審理範圍：

　　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

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

項分別定有明文。從而，於上訴人明示僅就量刑上訴時，第

二審即以第一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

否之判斷基礎，僅就原判決關於量刑部分進行審理，至於其

他部分，則非第二審審判範圍。查本件上訴人即被告邱于珊

（下稱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已明示其上訴範圍僅就量刑部

分上訴，對於原審判決認定之罪名等均未上訴等語（金簡上

院卷第161頁）。依據前述規定，本院僅就原判決量刑妥適

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判決其他部分（含原判決認定之犯罪

事實、證據、理由、引用的法條、罪名及沒收），則非本院

審理範圍，先予指明。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

　　原審判決後，被告已與原審判決認定之告訴人均達成和解並

全額給付完畢，請從輕量刑，並給予緩刑之機會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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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按法官於有罪判決如何量處罪刑，為實體法賦予審理法官裁

量之刑罰權事項，法官行使此項裁量權，自得依據個案情

節，參酌刑法第57條所定各款犯罪情狀之規定，於法定刑度

內量處被告罪刑。除有逾越該罪法定刑或法定要件，或未能

符合法規範體系及目的，或未遵守一般經驗及論理法則，或

顯然逾越裁量，或濫用裁量等違法情事之外，並不得任意指

摘其量刑違法。

　㈡經查，原審判決業已審酌被告未經查證網路求職訊息，竟率

爾提供4個金融帳戶供不明人士使用，數量甚多，顯然違反

常理，情節匪淺；惟念其本件犯行較實際詐騙、洗錢之人，

惡性較輕，並考量被告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此乃被告基於

防禦權之行使而為辯解，本院雖未以此作為加重量刑之依

據，但與其餘相類似、已坦承全部犯行之案件得給予較輕刑

度之情形相較，在量刑上仍應予以充分考量，以符平等原

則），未能深切體認自身行為之過錯所在，且迄未與本案告

訴人莊○○等8人達成和解或予以賠償，實有不該；兼衡其

提供4個帳戶的犯罪手段與情節、造成本案告訴人遭詐騙之

金額；又考量被告自述之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涉

及隱私部分，不予揭露，詳如警詢筆錄之記載）等一切情

狀，量處有期徒刑3月，係在法定刑度內量處上揭之刑，就

原審量刑當時觀之，係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為科刑輕重

標準之綜合考量，其量定之刑罰，並未逾越法定刑度，亦無

明顯失出失入之情形，核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揆諸前揭說

明，本院應予尊重。從而，被告以前揭理由上訴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四、緩刑宣告：

　　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

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

並於上訴後與本案告訴人均成立和解，且全數賠償完畢，告

訴人並表示願意原諒被告，並同意法院對被告從輕量刑，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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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符合緩刑條件，亦同意法院給予被告緩刑之宣告，有和

解書、撤回告訴聲請狀在卷可佐（金簡上院卷第17頁、第35

頁、第77至79頁、第91至95頁、第99頁、第107至109頁、第

113至115頁、第175至187頁），顯見被告確有盡力謀求彌補

其所造成之損害，非無悔意，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之教

訓，應能知所警惕，本院因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

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宣告緩刑2年，以

啟自新。　

五、退併辦：

　　本件僅有被告就原判決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檢察官並未對

原判決上訴，原判決認定之事實、論罪等部分，均非本院審

理範圍，已如前述，則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

偵字第23813號移送併辦意旨書，本院自無從併辦，應退回

由檢察官另為妥適之處理，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4

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志杰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陳俊秀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 法　官　胡慧滿

　　　　　　　　　　　　　　　　　　 法　官　戴筌宇

　　　　　　　　　　　　　　　　　　 法　官　胡家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書記官　簡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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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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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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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acit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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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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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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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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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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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簡上字第10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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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被  告  邱于珊




選任辯護人  林福容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中華民國113年3月29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簡易庭113年度金簡字第188號第一審判決（偵查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895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邱于珊緩刑貳年。
　　理　由
一、本案審理範圍：
　　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從而，於上訴人明示僅就量刑上訴時，第二審即以第一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僅就原判決關於量刑部分進行審理，至於其他部分，則非第二審審判範圍。查本件上訴人即被告邱于珊（下稱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已明示其上訴範圍僅就量刑部分上訴，對於原審判決認定之罪名等均未上訴等語（金簡上院卷第161頁）。依據前述規定，本院僅就原判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判決其他部分（含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證據、理由、引用的法條、罪名及沒收），則非本院審理範圍，先予指明。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
　　原審判決後，被告已與原審判決認定之告訴人均達成和解並全額給付完畢，請從輕量刑，並給予緩刑之機會等語。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按法官於有罪判決如何量處罪刑，為實體法賦予審理法官裁量之刑罰權事項，法官行使此項裁量權，自得依據個案情節，參酌刑法第57條所定各款犯罪情狀之規定，於法定刑度內量處被告罪刑。除有逾越該罪法定刑或法定要件，或未能符合法規範體系及目的，或未遵守一般經驗及論理法則，或顯然逾越裁量，或濫用裁量等違法情事之外，並不得任意指摘其量刑違法。
　㈡經查，原審判決業已審酌被告未經查證網路求職訊息，竟率爾提供4個金融帳戶供不明人士使用，數量甚多，顯然違反常理，情節匪淺；惟念其本件犯行較實際詐騙、洗錢之人，惡性較輕，並考量被告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此乃被告基於防禦權之行使而為辯解，本院雖未以此作為加重量刑之依據，但與其餘相類似、已坦承全部犯行之案件得給予較輕刑度之情形相較，在量刑上仍應予以充分考量，以符平等原則），未能深切體認自身行為之過錯所在，且迄未與本案告訴人莊○○等8人達成和解或予以賠償，實有不該；兼衡其提供4個帳戶的犯罪手段與情節、造成本案告訴人遭詐騙之金額；又考量被告自述之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涉及隱私部分，不予揭露，詳如警詢筆錄之記載）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3月，係在法定刑度內量處上揭之刑，就原審量刑當時觀之，係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為科刑輕重標準之綜合考量，其量定之刑罰，並未逾越法定刑度，亦無明顯失出失入之情形，核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揆諸前揭說明，本院應予尊重。從而，被告以前揭理由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緩刑宣告：
　　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並於上訴後與本案告訴人均成立和解，且全數賠償完畢，告訴人並表示願意原諒被告，並同意法院對被告從輕量刑，若被告符合緩刑條件，亦同意法院給予被告緩刑之宣告，有和解書、撤回告訴聲請狀在卷可佐（金簡上院卷第17頁、第35頁、第77至79頁、第91至95頁、第99頁、第107至109頁、第113至115頁、第175至187頁），顯見被告確有盡力謀求彌補其所造成之損害，非無悔意，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之教訓，應能知所警惕，本院因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　
五、退併辦：
　　本件僅有被告就原判決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檢察官並未對原判決上訴，原判決認定之事實、論罪等部分，均非本院審理範圍，已如前述，則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23813號移送併辦意旨書，本院自無從併辦，應退回由檢察官另為妥適之處理，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4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志杰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陳俊秀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 法　官　胡慧滿
　　　　　　　　　　　　　　　　　　 法　官　戴筌宇
　　　　　　　　　　　　　　　　　　 法　官　胡家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書記官　簡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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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林福容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中華民國113年3月
29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簡易庭113年度金簡字第188號第一審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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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邱于珊緩刑貳年。
　　理　由
一、本案審理範圍：
　　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
    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
    項分別定有明文。從而，於上訴人明示僅就量刑上訴時，第
    二審即以第一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
    否之判斷基礎，僅就原判決關於量刑部分進行審理，至於其
    他部分，則非第二審審判範圍。查本件上訴人即被告邱于珊
    （下稱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已明示其上訴範圍僅就量刑部
    分上訴，對於原審判決認定之罪名等均未上訴等語（金簡上
    院卷第161頁）。依據前述規定，本院僅就原判決量刑妥適
    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判決其他部分（含原判決認定之犯罪
    事實、證據、理由、引用的法條、罪名及沒收），則非本院
    審理範圍，先予指明。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
　　原審判決後，被告已與原審判決認定之告訴人均達成和解並
    全額給付完畢，請從輕量刑，並給予緩刑之機會等語。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按法官於有罪判決如何量處罪刑，為實體法賦予審理法官裁
    量之刑罰權事項，法官行使此項裁量權，自得依據個案情節
    ，參酌刑法第57條所定各款犯罪情狀之規定，於法定刑度內
    量處被告罪刑。除有逾越該罪法定刑或法定要件，或未能符
    合法規範體系及目的，或未遵守一般經驗及論理法則，或顯
    然逾越裁量，或濫用裁量等違法情事之外，並不得任意指摘
    其量刑違法。
　㈡經查，原審判決業已審酌被告未經查證網路求職訊息，竟率
    爾提供4個金融帳戶供不明人士使用，數量甚多，顯然違反
    常理，情節匪淺；惟念其本件犯行較實際詐騙、洗錢之人，
    惡性較輕，並考量被告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此乃被告基於
    防禦權之行使而為辯解，本院雖未以此作為加重量刑之依據
    ，但與其餘相類似、已坦承全部犯行之案件得給予較輕刑度
    之情形相較，在量刑上仍應予以充分考量，以符平等原則）
    ，未能深切體認自身行為之過錯所在，且迄未與本案告訴人
    莊○○等8人達成和解或予以賠償，實有不該；兼衡其提供4個
    帳戶的犯罪手段與情節、造成本案告訴人遭詐騙之金額；又
    考量被告自述之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涉及隱私部
    分，不予揭露，詳如警詢筆錄之記載）等一切情狀，量處有
    期徒刑3月，係在法定刑度內量處上揭之刑，就原審量刑當
    時觀之，係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為科刑輕重標準之綜合
    考量，其量定之刑罰，並未逾越法定刑度，亦無明顯失出失
    入之情形，核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揆諸前揭說明，本院應
    予尊重。從而，被告以前揭理由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緩刑宣告：
　　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
    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
    並於上訴後與本案告訴人均成立和解，且全數賠償完畢，告
    訴人並表示願意原諒被告，並同意法院對被告從輕量刑，若
    被告符合緩刑條件，亦同意法院給予被告緩刑之宣告，有和
    解書、撤回告訴聲請狀在卷可佐（金簡上院卷第17頁、第35
    頁、第77至79頁、第91至95頁、第99頁、第107至109頁、第
    113至115頁、第175至187頁），顯見被告確有盡力謀求彌補
    其所造成之損害，非無悔意，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之教訓
    ，應能知所警惕，本院因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
    ，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宣告緩刑2年，以啟
    自新。　
五、退併辦：
　　本件僅有被告就原判決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檢察官並未對
    原判決上訴，原判決認定之事實、論罪等部分，均非本院審
    理範圍，已如前述，則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
    偵字第23813號移送併辦意旨書，本院自無從併辦，應退回
    由檢察官另為妥適之處理，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4條
、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志杰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陳俊秀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 法　官　胡慧滿
　　　　　　　　　　　　　　　　　　 法　官　戴筌宇
　　　　　　　　　　　　　　　　　　 法　官　胡家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書記官　簡雅文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簡上字第108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邱于珊


選任辯護人  林福容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中華民國113年3月29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簡易庭113年度金簡字第188號第一審判決（偵查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895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邱于珊緩刑貳年。
　　理　由
一、本案審理範圍：
　　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從而，於上訴人明示僅就量刑上訴時，第二審即以第一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僅就原判決關於量刑部分進行審理，至於其他部分，則非第二審審判範圍。查本件上訴人即被告邱于珊（下稱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已明示其上訴範圍僅就量刑部分上訴，對於原審判決認定之罪名等均未上訴等語（金簡上院卷第161頁）。依據前述規定，本院僅就原判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判決其他部分（含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證據、理由、引用的法條、罪名及沒收），則非本院審理範圍，先予指明。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
　　原審判決後，被告已與原審判決認定之告訴人均達成和解並全額給付完畢，請從輕量刑，並給予緩刑之機會等語。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按法官於有罪判決如何量處罪刑，為實體法賦予審理法官裁量之刑罰權事項，法官行使此項裁量權，自得依據個案情節，參酌刑法第57條所定各款犯罪情狀之規定，於法定刑度內量處被告罪刑。除有逾越該罪法定刑或法定要件，或未能符合法規範體系及目的，或未遵守一般經驗及論理法則，或顯然逾越裁量，或濫用裁量等違法情事之外，並不得任意指摘其量刑違法。
　㈡經查，原審判決業已審酌被告未經查證網路求職訊息，竟率爾提供4個金融帳戶供不明人士使用，數量甚多，顯然違反常理，情節匪淺；惟念其本件犯行較實際詐騙、洗錢之人，惡性較輕，並考量被告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此乃被告基於防禦權之行使而為辯解，本院雖未以此作為加重量刑之依據，但與其餘相類似、已坦承全部犯行之案件得給予較輕刑度之情形相較，在量刑上仍應予以充分考量，以符平等原則），未能深切體認自身行為之過錯所在，且迄未與本案告訴人莊○○等8人達成和解或予以賠償，實有不該；兼衡其提供4個帳戶的犯罪手段與情節、造成本案告訴人遭詐騙之金額；又考量被告自述之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涉及隱私部分，不予揭露，詳如警詢筆錄之記載）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3月，係在法定刑度內量處上揭之刑，就原審量刑當時觀之，係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為科刑輕重標準之綜合考量，其量定之刑罰，並未逾越法定刑度，亦無明顯失出失入之情形，核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揆諸前揭說明，本院應予尊重。從而，被告以前揭理由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緩刑宣告：
　　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並於上訴後與本案告訴人均成立和解，且全數賠償完畢，告訴人並表示願意原諒被告，並同意法院對被告從輕量刑，若被告符合緩刑條件，亦同意法院給予被告緩刑之宣告，有和解書、撤回告訴聲請狀在卷可佐（金簡上院卷第17頁、第35頁、第77至79頁、第91至95頁、第99頁、第107至109頁、第113至115頁、第175至187頁），顯見被告確有盡力謀求彌補其所造成之損害，非無悔意，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之教訓，應能知所警惕，本院因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　
五、退併辦：
　　本件僅有被告就原判決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檢察官並未對原判決上訴，原判決認定之事實、論罪等部分，均非本院審理範圍，已如前述，則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23813號移送併辦意旨書，本院自無從併辦，應退回由檢察官另為妥適之處理，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4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志杰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陳俊秀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 法　官　胡慧滿
　　　　　　　　　　　　　　　　　　 法　官　戴筌宇
　　　　　　　　　　　　　　　　　　 法　官　胡家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書記官　簡雅文



